
  

 
1 

公共廣播服務檢討  
 

廣播機構及學者諮詢摘要  
 
 
自 2006 年 2 月底以來，檢討委員會與香港電台及其員工工會、

五間商營廣播機構、民間電台及本地設有傳播或新聞相關課程

大專院校的學者代表分別舉行了諮詢會議，聽取他們對香港公

共廣播發展的想法、意見和建議。委員會承諾所有意見均會保

密處理，並且僅供檢討之用。本文概述諮詢過程中的討論事項，

並以不記名方式摘錄所收到的意見。  
 
 
1. 公共廣播的目的、價值和需要  
 
 被諮詢者對香港公共廣播的需要和價值有共識。概言之，被

諮詢者認同公共廣播應發揮下列功能：  
 

(1) 維持和促進多元化的意見，以及具創意的表達方式。  
 
(2) 提供優質的公共廣播節目，以推動原創及良好品味。  
 
(3) 提供全面的公共廣播節目，滿足社會整體的需要，同時

亦照顧小眾興趣。  
 
(4) 補充商營廣播不足之處。  

 
 
2. 公共廣播的指導原則  

 
除上述公共廣播使命外，被諮詢者的共識認為公共廣播亦

應：  
 
(1) 堅守新聞自由，以負責任的態度為公眾利益服務。  
 
(2) 維持編輯獨立，不受政治、政府及 /或商業利益左右。  
 
(3) 恪守專業要求，確保節目內容準確、公正、不偏不倚。 
 
(4) 在節目方針及財務安排上向公眾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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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和商營廣播機構的角色  
 
3.1 被諮詢者的共識是香港目前缺乏清晰的公共廣播政策。大部

份被諮詢者認為，檢討是確立政策和釐清公共與商營廣播機

構相應角色的良機。少數被諮詢者認為檢討是為了「整頓」

香港電台；他們促請委員會尊重市民的期望，而非為「政治

議程」服務。  
 
3.2 被諮詢者普遍明暸，目前公營及商營廣播機構均有提供公共

廣播節目。商營廣播機構指出，他們目前提供公共廣播 (尤
其是電視 )節目的時數，其實已超出牌照條款的要求。  

 
3.3 商營廣播機構普遍接受在節目素質需與公共廣播機構上有

所競爭，但他們認為目前有節目重疊的情況，並對此表示關

注。  
 
3.4 其他被諮詢者認為公共廣播機構應提供全面的節目，以收社

會效應。他們認為只要公共廣播機構的節目方針符合公眾利

益，便無需限於只填補商營廣播機構節目之不足。這些諮詢

者對公共廣播機構有強烈而清晰的期望，冀能促進社會公義

和平等，並提供開放平台，讓所有意見均有表達渠道。  
 
 
4. 公共廣播的資源  
 
4.1 大部份被諮詢者認為，公共廣播機構的資源應完全或主要來

自公帑，以便突顯其公共服務本質，並清晰地授予促進公眾

利益的責任。大部份意見認為，理論上牌照費原屬上選，但

由於香港廣播市場規模小 (僅約二百萬電視用戶 )，甚難實

行。  
 
4.2 大部份被諮詢者認為，依賴公帑可使公共廣播機構免受商業

壓力。至於公共廣播機構免受政治及 /或政府影響的程度，

則取決於具體的資助模式。  
 
4.3 部份被諮詢者認為，公共廣播機構應採用三年或五年一度的

撥款安排，便於為未來籌謀。  
 
4.4 關於公共廣播服務其他的資金來源，被諮詢者提出了下述意

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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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諮詢者的共識是公共廣播機構不應接受廣告收益，以

免影響商營廣播機構的生存空間，以及使公共廣播機構

承受商業壓力。  
 
(2) 商營廣播機構堅決反對公共廣播機構收受商業贊助，但

認為來自非政府組織的機構贊助可以接受。  
 
(3) 其他建議的資金來源，包括捐款、出售節目，以及向其

他廣播者和獨立製作人出租器材或提供諮詢服務。  
 

(4) 部份被諮詢者建議公共廣播機構初期由公帑支持，但須

開拓其他的資金來源，以期最終能依賴這些財源，支付

一定百分比的支出。  
 
4.5 被諮詢者並未提出具體的資助模式。被諮詢者的共識是任何

模式均非完美，香港須量身定造適用的模式，並獲得社會支

持。  
 
 
5.  公共廣播機構的地位與管治安排  
 
5.1  被諮詢者的共識是公共廣播機構應脫離政府架構，並聘用非

公務員為員工。不少被諮詢者認為，應立法訂明公共廣播機

構的獨立地位。  
 
5.2  被諮詢者的共識是公共廣播機構應由獨立的董事會管理和

監督，但是董事委任權誰屬則意見紛紜。  
 
5.3 部份被諮詢者曾就細節表達意見，他們認為董事會不應參與

公共廣播機構的日常運作，而應著重監督其總體方向、策略

與效益，以及是否在各方面 (包括財政是否健全 )對公眾負

責。  
 
 
6. 公共廣播機構的問責性  
 
6.1 被諮詢者的共識是公共廣播機構必須就其節目方針、節目素

質、財政穩健及資源運用效率等方面，向公眾負責。  
 
6.2 部份被諮詢者曾就問責措施提供建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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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一般性的問責措施，例如：  

 
(1) 發表年度報告。  
 
(2) 公眾評估 (但未提供詳情 )。  
 

(乙 ) 財務問責措施，例如：  
  
(1) 健全的內部審計機制。  
 
(2) 外來財務審計。  
 
(3) 審計署署長的審核。  
 
(4) 立法會的監察。  

 
 
7. 其他討論事項  
 

監管體制  
 
7.1 大部份被諮詢者認為公共廣播機構如脫離政府架構，便應納

入與商營廣播機構相同的監管體制內，而違法違規的懲處亦

應一視同仁。  
 
 數碼廣播  
 
7.2 數碼廣播發展在諮詢過程引起熱烈討論。大部份被諮詢者認

為，廣播業日後將不再受制於頻譜短缺的問題。部份被諮詢

者認為，數碼廣播可釋放現有頻譜，容納公眾廣播頻道。  
 
 推銷政府政策的平台  
 
7.3 大部份被諮詢者認為，政府需要解釋及推銷政策的平台是合

理的，但不應把此角色加諸公共廣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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